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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检通函〔2017〕204号
江苏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检验检疫无纸化

企业档案监督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分支检验检疫局：
为加强检验检疫无纸化企业档案管理，提高无纸化工作的规范性，确保检验检疫工作的正常开展，省局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组织制定了《检验检疫无纸化企业档案监督管理规定（试行）》（以下称“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规定》中的相关要求受到e-CIQ主干系统功能限制的，待主干系统功能完善后实施。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与省局通关处联系。

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2017年5月16日

（此件主动公开）
检验检疫无纸化企业档案监督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 为适应检验检疫无纸化改革需要，加强检验检疫无纸化企业档案的监督管理，确保检验检疫业务档案的完整性、规范性和可追溯性，根据质检总局《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企业管理办法》、《出入境检验检疫签证管理办法》和《检验检疫无纸化报检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省无纸化企业档案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无纸化企业档案，是指实施检验检疫无纸化申报的企业根据规定在本单位留存的、与申报业务相关的纸质和电子单证资料。
第四条 省局通关处负责全省无纸化企业档案的监督管理工作，制定无纸化企业档案监督管理规定，组织实施全省无纸化企业档案年度现场监督检查。各分支局负责辖区内无纸化企业档案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按照省局年度计划开展监督检查。

第二章 监督检查
第五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无纸化企业档案的监督管理采用信用审单抽查、事后随机抽查和现场监督检查等方式。
第六条 检验检疫机构结合企业信用等级和产品风险，在e-CIQ主干系统设定不同的审单抽批比例开展信用审单抽查。系统命中人工审单的申报批，由企业上传整套报检单证，或向检验检疫机构提交整套纸质单证，由审单人员进行审单。
第七条 检验检疫机构按照“双随机”要求组织对无纸化企业申报情况实施事后随机抽查。对信用等级为AA及A的企业的抽查比例为报检批次的1‰，对其它企业的抽查比例为报检批次的5‰。
对被事后随机抽查抽中的报检批，申报方式为企业自存的，应要求企业补充上传整套申报单证；申报方式为电子申报的，应要求企业补充上传相关申报单证。如企业有误传或漏传的，应要求企业重新上传相关单证，必要时赴企业现场跟踪检查。

第八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信用等级AA及A的企业每三年实施一次现场监督检查，对其它信用等级的企业每两年实施一次现场监督检查。
第九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无纸化企业的现场监督检查，主要包括企业进出口情况，企业对报检人员和申报工作的管理情况，企业自存申报单证保管情况及真实性验证，企业申报异常、更改、撤销等情况。
第十条  省局通关处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对分支局无纸化企业档案监督管理工作的专项督查。
第三章 结果处置
第十一条 根据信用审单抽查、事后随机抽查和现场监督检查的情况，可对无纸化企业采取加严审单、信用扣分、暂停和取消无纸化申报等措施。
第十二条 对主干系统审单退单率超过5%的，临时提高该企业的信用审单抽查比例。
第十三条 对日常监管中发现企业存在以下行为的，暂停企业无纸化申报，暂停期最长3个月： 
（1）临时加严信用审单抽查比例仍不能达到要求的；
（2）监督抽查发现过失性错报、漏报或原始单证在保存期内灭失的；
（3）企业存在违规操作行为的。
被暂停无纸化申报的企业，暂停期内应上传整套申报单证，同时应向检验检疫机构提交纸质单证。
暂停期内，企业应对存在的问题按要求进行整改，整改完成符合要求的，经申请可恢复无纸化申报。
第十四条 企业存在以下行为的，取消企业无纸化申报：
（1）企业信用等级降至B级以下（不包括B级）的；
（2）暂停期满或限期整改后仍不能达到要求的；
（3）企业及其业务条件发生变化，不再满足相应要求的；
（4）企业故意弄虚作假，存在违规操作行为较为严重的。
被取消无纸化申报的企业，半年内应上传整套申报单证，同时应向检验检疫机构提交纸质单证。半年后申请恢复无纸化申报的，检验检疫机构应对其进行考核评估。经考核评估仍未达到要求的，延续取消期间措施。
第十五条 对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按规定在出入境企业信用管理系统进行信用扣分采集；有违法行为的，依法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各分支局应将本辖区内无纸化企业档案监督检查情况及时录入检验检疫无纸化系统，每年形成年度专题报告，于次年1月10日前报省局通关处。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省局通关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如质检总局有新的要求，以质检总局要求为准。
抄送：国家质检总局通关司，本局各业务管理处室，存档（2）。
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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